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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銷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8121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銷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現金增資普通股股

票3,000仟股，其中450仟股(15%)由承銷商先行保留自行認購，其餘2,550仟股(85%)以公開申購配售

方式銷售，承銷契約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承銷商名稱、地址、總承銷數量、先行保留自行認購數量及公開申購 

單位：仟股 

承  銷  商 地       址 自行認購 公開申購 合  計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水路700號3樓 450 2,550 3,000 

合   計  450 2,550 3,000 

二、承銷價格：每股新台幣20元整。 

三、申購數量：每人限購1單位，每單位1仟股（若超過1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應辦理事項：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理

費20元、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50元之手續費。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112年1月5日起至112年1月9日止；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112年1月9日，預扣價款扣款日為112年1月10日，扣款時點以

銀行實際作業為準；預扣認購價款、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112年1月

12日。 

(二)申購手續：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2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

日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2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委託書，故

雖未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委託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

來經紀商當面向業務人員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險，

故申購人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購委託

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申購委託書不得撤回或更改。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理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

重複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應足以支應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

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當申購人

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

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 

(六)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

日止之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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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廳，以供申購人查閱。 

(七)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112年1月10日將辦理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扣繳事宜（扣繳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不足扣繳

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者，將視為不合格件。 

(八)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

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

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且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不予

退還。 

(十)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若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理費不予退還。 

六、公開申購銷售處理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理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理程序」及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二)證交所應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

費之合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並於申購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完成上述合格件

及不合格件之篩選，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理費不予退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後

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數量超過銷售數量時，則於112年1月11日上午9時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電腦抽籤室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10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理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方式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辦理，並由交

易所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籤查詢： 

(一)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

件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

申購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八、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2年1月12日上午十點前，依證交所

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中籤之申購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價款（不含利息）退

還未中籤人，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還。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

帳戶，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31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告為準)，

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投資人並提醒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相關公告網址：http://mops.twse.com.tw/index.htm。 

十一、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至承銷商網站： 

承銷商

名稱 
凱基證券(股)公司 網址：www.kgi.com.tw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查閱。另歡迎來函附回郵41

元之中型信封洽該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務部(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一段120巷17號6樓)索取。 

http://mops.twse.com.tw/index.htm
http://mops.twse.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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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本公告財務資料及申購辦法以免發生誤會及錯誤。如欲知其

他財務資料可參閱發行公司網址： https://www.acme-ferrite.com.tw。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

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國民

身分證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年人應加法

定代理人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

繼承拋棄同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 

(二)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理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以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申購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

其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有價證券款項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不予退還。 

(四)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應憑

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

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五)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六)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申購。經紀商經發現有冒用、

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處理

費用不予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七)若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

事，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應取消其中籤資格。 

(八)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

日、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

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

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

涉。 

十六、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事務所名稱 簽證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8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無保留意見 

109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無保留意見 

110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無保留意見 

111 年 Q3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保留結論/意見-非重要子

公司或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未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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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承銷價格決定方式如【附件一】。 

十八、律師法律意見書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二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委託之機構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露事項：該公司

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財務報告均呈現累積虧損，且每股淨值低於面額，其財務概況及經營結果

檢討分析: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85 頁。 

二十一、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截至最近期經濟部商業司登記資料，實收

資本額為新台幣(以下幣值相同)1,829,937,430 元，已發行普通股 182,993,743 股，每股面

額壹拾元。 

(二)該公司董事會於 111 年 6 月 14 日決議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30,000,000 股，每股面額壹

拾元，總金額 300,000,000 元整，增資後實收資本額將增加至 2,129,937,430 元。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30,000,000 股，依公司法第 267 條之規定保留發行新股總數之

15%，計 4,500,000 股由該公司員工承購；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 10%

計 3,000,000 股對外公開承銷，其餘增資發行新股之 75%，計 22,500,000 股，由原股東按

增資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認購，其認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

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至該公司股務部辦理拼湊成整股認購。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購或

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採

時價發行方式，原股東、員工及公開銷售部分均採同一價格認購。 

二、該公司最近三年度之財務狀況： 

(一)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每股稅後純益及每股股利如下表 

項目 

 

年度 

每股稅後純利 

股利分配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合計 
盈餘配股 資本公積 

108 年度 (0.57) — — — — 

109 年度 0.18 — — — — 

110 年度 0.32 — — — — 

111 年前三季 0.16 — — — —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該公司截至 111 年 9 月 30 日之每股股東權益： 

項目 金額/股數 

111 年 9 月 30 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千元) 1,395,623 

111 年 9 月 30 日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182,994 

每股淨值(元/股) 7.63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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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 

9 月 30 日 

流 動 資 產 1,780,507  1,886,912  2,335,126  2,515,445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360,494  1,336,853  1,415,891  1,678,742  

無 形 資 產 7,711  7,901  6,345  5,322  

其 他 資 產 385,369  334,652  583,236  668,800  

資 產 總 額 3,534,081  3,566,318  4,340,598  4,868,309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1,085,862 1,161,937 1,600,758 1,623,492 

分 配 後 1,085,862 1,161,937 1,600,758 1,623,492 

非 流 動 負 債 612,610 519,306 804,698 1,249,915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1,698,472 1,681,243 2,405,456 2,873,407 

分 配 後 1,698,472 1,681,243 2,405,456 2,873,407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1,252,472 1,297,364 1,335,041 1,395,623 

股 本 1,829,937 1,829,937 1,829,937 1,829,937 

資 本 公 積 2,371 0 0 17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416,464) (380,877) (323,658) (293,527) 

分 配 後 (416,464) (380,877) (323,658) (293,527) 

其 他 權 益 (163,372) (151,696) (171,238) (140,804) 

庫 藏 股 票 0  0  0  0  

非 控 制 權 益 583,137  587,711  600,101  599,279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1,835,609  1,885,075  1,935,142  1,994,902  

分 配 後 1,835,609  1,885,075  1,935,142  1,994,902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之外，餘係千元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 

9 月 30 日 

營 業 收 入 2,132,889  2,169,471  3,070,315  2,312,766  

營 業 毛 利 335,365  475,937  617,703  394,326  

營 業 利 益 (96,567) 100,951  155,204  40,06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4,257) (26,134) (11,423) 18,063  

稅 前 淨 利 (110,824) 74,817  143,781  5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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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128,465) 37,374  90,481  21,388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0  0  0  0  

本 期 淨 利 (128,465) 37,374  90,481  21,38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60,336) 12,092  (40,414) 38,35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88,801) 49,466  50,067  59,743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03,610) 33,393  59,329  30,131  

淨 利 ( 損 )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24,855) 3,981  31,152  (8,74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47,398) 44,892  37,677  60,56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41,403) 4,574  12,390  (822)  

每 股 盈 餘 (0.57) 0.18 0.32 0.16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之查核意見 

108 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無保留意見 

109 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無保留意見 

110 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無保留意見 

111 年第三季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邱政俊 

保留意見－非重要子公司

或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未經

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三、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1.該公司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業經 111 年 6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並決議本次

現金增資之實際發行價格須因應市場情形之變動，依「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整，其相關條件亦授權董事長視實際發行時客觀

環境做必要調整；定價方式謹依「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規定，於向金管會申報及除權交易日前五個營業日，皆不得低

於其前一、三及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30,000,000 股，依公司法第 267 條之規定保留發行新股總數之

15%，計 4,500,000 股由該公司員工承購；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 10%

計 3,000,000 股對外公開承銷，其餘 75%，及 22,500,000 股，由原股東按增資認股基準

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認購，其認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

起五日內至該公司股務部辦理拼湊成整股認購。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購或拼湊後仍不足

一股之畸零股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二)價格計算之說明 

1.該公司以 111 年 12 月 8 日為基準日，其普通股於櫃檯買賣中心最近前一個營業日(111 年

12 月 7 日)、前三個營業日(111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7 日)及前五個營業日(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平均收盤價分別為新台幣 28.45 元、28.98 元及 29.46 元，三者擇前一個

營業日平均收盤價 28.45 元為參考價格。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主辦承銷商考量市場整體情形，並參考該公司最近期股價走

勢及未來之經營績效及展望，與該公司共同議定之發行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20 元，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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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述參考價格之七成，承銷價格符合「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自律規則」第六條之規定，尚屬合理。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行普通股 3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

發行總金額新台幣 300,000,000 元，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律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

包括實地瞭解，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公司議事錄、

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檢查表

所載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翰辰法律事務所  邱雅文律師 

 

【附件三】承銷商總結意見 

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越峯或該公司)本次為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普通股

3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合計發行總金額新臺幣 300,000,000 元整，依法向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該公司之營運狀況，與

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

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

計可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道義 

承銷部門主管：林能顯 


